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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对象
在吉林省注册，参加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商展洽会、专业展会及商务主管部门组织的经贸活动的企业（包括赴境外开展的服务贸易、对外投资合作类经贸交流活动）。
境外展会(线下、线上)指在境外(含港、澳、台)举办的国际性的综合或专业展览会，以及经我国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在境外主办的各类经济贸易展览会。
境内展会(线下、线上)指我省各级商务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参加的国际性展会、专业性展会、内外贸一体化展会。商务部及所属单位主办、承办的国际性展会。
二、申报要求
申报时限：2025年1月1日—2025年12月15日项目发生的费用，以发票日期计算（不可重复支持）。
三、支持方式
事后奖补。
四、支持范围
企业参加国内外跨境电商相关知名展洽会、专业展会及商务主管部门组织的经贸活动产生的展位费、展品运输费、人员费用予以支持。
五、支持标准
2025年5月31日前参加的展会活动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吉林省外经贸企业参加国际性展会管理与支持的通知》（吉商贸发〔2022〕41号）及支持地材展有关文件执行；2025年6月1日后参加的展会活动按照《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通知》（吉商贸发〔2025〕15号）以及《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通知〉的补充通知》（吉商贸发〔2025〕22号）执行。
六、申报材料
1.项目储备申请书；
2.项目储备申请表；
3.法律责任声明；
4.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5.项目近两年获得财政资金支持情况（按财政拨款指标文件详细说明，并附文件复印件）、该项目当年申请其他财政资金支持情况（按申报资金全称，申报项目和金额逐一说明，并附申报材料）；
6.项目申请报告（包括：项目申报单位的基本情况、财务状况及项目投入情况，项目申请金额，项目背景和主要内容，项目实际进展情况，项目总支出及资金来源，项目预期达到的目标和实际效果等）；
7.企业法人须提供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复印件；
8.企业信用报告；
9.各级商务主管部门下发的组展(组团)通知，参展企业须提供与展方或组团单位签订的合同（协议）或确认文件复印件；
10.参展企业须提供展位费付款凭证及展位费、有关展品清单及运费发票复印件；
11.参展(参团)照片（参展企业须提供能显示展位号、参展企业名称和参展商品，粘贴在一张A4纸上）；
12.参展(参团)人员往返交通费及住宿费发票复印件；
13.单位参保证明；
14.其他与申报项目相关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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